
 

济南大学美术学院学位授予创新成果审核标准 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

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和《济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，结合我院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本工作细则适用于设计学学科/艺术专业学位类别硕士

研究生。  

第三条 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遵纪

守法，品德良好，遵守学术道德规范，并具有一定学术或技术水平者，

均可按本细则的规定申请相应的学位。 

第二章 学位授予创新成果审核标准 

第四条 申请人申请硕士学位前，在学期间应以济南大学为第一

署名单位取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创新成果一项。       

第五条 设计学学科硕士学位授予创新成果审核标准如下： 

（1）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1

篇。 

（2）参与学术著作的撰写工作，撰写字数不少于两万字，著作

须正式出版。 

（3）以第一作者在国家级报纸公开发表不少于3000字的学科领

域理论文章1篇。 

（4）以第一发明人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发明人获国家授权专利 

1 项。 

（5）作为完成人研究报告获省部级及以上领导的肯定性批示;

或被厅局级及以上相关政府工作部门采纳。 

（6）作为完成人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励或厅局科研成果

奖励（前5位）1项。 

（7）作为完成人获省部级及以上A类专业科创赛事奖励（前3位）



1项或者厅局级专业赛事一等奖首位1项。 

第六条 艺术专业学位类别（美术领域）硕士学位授予创新成果

审核标准如下： 

（1）以第一完成人参加省级及以上行业学会、协会主办的作品

展1次； 

（2）以第一完成人获厅级及以上美术类竞赛奖励（政府部门认

可）1项； 

（3）以第一完成人在省级及以上报纸、期刊发表美术作品1件； 

（4）以第一作者在省级及以上报纸、期刊发表实践研究类论文1 

篇； 

（5）作为完成人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励或厅局科研成果

奖励（前 5 位）1 项。  

第七条 艺术专业学位类别（艺术设计领域）硕士学位授予创新

成果审核标准如下： 

（1）以第一完成人获省级及以上行业学会、协会主办的设计展

赛奖励1项； 

（2）以第一完成人获厅级（政府部门认可）及以上设计展赛奖

励1项； 

（3）以第一发明人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发明人获国家授权专利 

1 项； 

（4）以第一作者在省级及以上期刊发表实践研究类论文1篇； 

（5）作为完成人获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励或厅局科研成果

奖励（前 5 位）1 项。 

第三章 学位授予创新成果审核程序 

第八条 申请人申请硕士学位前，须由研究生本人填写创新性成

果审核表，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（复印件），同时登录学位与研究生

教育管理系统完成系统填报。 

第九条 研究生导师对创新性成果的原创性、真实性、应用价值、

是否符合学院创新成果审核标准等进行初审，并在成果审核表签署导



师意见。  

第十条 申请人将签署导师意见的纸质材料提交研究生管理办公 

室，学院组织由分管院长、秘书等人参加的审核小组，对申请人的材

料进行终审，并由分管院长签署研究生提交成果是否符合学院创新成

果审核标准的意见。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一条  本学位授予细则由美术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/艺术

专业学位教指委负责讨论制定，适用于2022级及以后的学生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美术学院/艺术专业学位教指委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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